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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卫生检测及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检测服务

招标人：南方鼎元（北京）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日期：2026 年 6 月

第一部分：项目背景与目标

为续签大楼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现招采具备合规资质的第三方

检测机构，对大楼室内环境及集中空调通风系统进行卫生检测，并出

具合法有效的检测报告。

鉴于 2026 年 6 月 1 日起全国将正式实施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一单一库”管理制度，公共场所卫生检测已不再纳入 CMA 资质认定

范围，本招标文件的供应商资质要求已作相应调整，请投标人务必仔

细阅读。

第二部分：技术要求

一、检测依据标准

依据国家现行有效标准及行业规范（以最新版本为准）：

1.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

2. GB 37488-2019《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

3. GB/T 18204.1-2025《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 1 部分：物理

性指标》

4. GB/T 18204.2-2025《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 2 部分：化学

性指标》

5. GB/T 18204.3-2025《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第 3 部分：空气

微生物指

6. GB/T 18204.4-2025《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 4 部分：公共

用品用具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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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GB/T 18204.5-2025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 5 部分：集中

空调通风系统》

8. WS 10013—2023《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2024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替代 WS 394-2012）

9. GB/T 18883-2022《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重要提示：WS 394-2012 已于 2024 年 5 月 1 日废止，执行新标准

WS 10013—2023，否则会被判定为技术响应不合格。

二、检测内容及项目

（一）公共场所卫生检测（大楼环境）

类别 检测项目

物理因素 温度、湿度、风速、噪声、照度

化学污染物

甲醛、氨、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苯、甲苯、二甲苯、可吸入颗粒物

（PM10）

微生物 细菌总数

公共用品用具 细菌总数、pH 值（如适用）

（二）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检测

依据 WS 10013—2023《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执

行，主要检测项目包括但不限于：

检测对象 检测项目

风管内表面
空调风管内表面积尘量、细菌总

数、真菌总数

空调送风 细菌总数、真菌总数、空调送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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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溶血性链球菌

、空调送风中可吸入颗粒物 PM10

系统性能 新风量

冷却水（如有）
新增冷却水卫生指标及检测方法

（WS 10013—2023 新增要求）

三、采样与检测要求

1. 按照 GB/T 18204 系列标准及 WS 10013—2023 规定，结合大楼

实际功能区（办公区、走廊、大堂等）及空调系统数量、风口分布进

行合理布点。

2. 风管检测断面（送、回风管）应覆盖主要系统，布点方案须经

招标人确认后方可实施。

3. 样品状态必须正常，采样过程需全程记录可追溯。

4. 检测方法严格按上述标准执行。

四、成果要求

1. 出具两份独立完整的检测报告：

《公共场所卫生检测评价报告》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报告》

2. 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检测依据、布点图、原始数据、检测结

果、结论（合格/不合格）及整改建议（如有）。

3. 报告交付形式：纸质版原件 1 份及电子版。

五、时间要求

中标后 15 个工作日内进场检测；

进场后 30 个工作日内出具正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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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供应商资质要求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对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实施“一单一

库”管理的公告》（2026 年第 14 号），自 2026 年 6 月 1 日起在全国

范围内实施“一单一库”管理。其中，“一单”即《检验检测机构资

质认定事项清单》，涵盖 11 大类法定领域，公共场所卫生检测不再纳

入 CMA 资质认定范围。

供应商综合要求

3.提供近一年参加微生物项目能力验证或测量审核并取得满意结

果。

4. 近三年内承担过同类写字楼或公共场所卫生检测业绩（需提供

合同证明，至少 2 项）。

5. 检测人员持有相关专业上岗证，项目负责人须具有中级及以上

专业技术职称或同等能力。

6.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风险告知与承诺

特别风险提示：供应商应充分了解并自行评估因“一单一库”政

策改革可能导致的资质效力变化风险。如中标后因其检测报告无法满

足卫生许可证续签要求，导致招标人无法完成行政审批，供应商须承

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包括但不限于：

按照招标人要求免费复检，直至检测报告满足审批要求；

协助招标人向主管部门解释说明检测报告的合规性；

如给招标人造成实际损失的，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四部分：报价清单模板（供应商填写）

序 检测类别 检测子项 数量 单价 小计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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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元） （元）

1

公共场所

卫生环境

检测

物理因素（温度、

湿度、风速、噪

声、照度）

化学污染物（甲

醛、氨、CO、CO

₂ 、苯、甲苯、

二甲苯、PM10）

细菌总数

公共用品用具

（细菌总数、pH

值）

测点数：

___

按实际

布点报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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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调通风

系统卫生

检测

空调风管内表面

积尘量、细菌总

数、真菌总数

细菌总数、真菌

总数、β-溶血性

链球菌

、空调送风中可

吸入颗粒物

PM10

新风量

新增冷却水卫生

指标（按

WS10013-2023）

送风口

数：___

系统数：

___

每套系

统单独

测

合计(含税)：

开具增

值税专

用发票

注：供应商应明确填报测点数量，或在现场踏勘后确认。冷却水

检测项为WS 10013—2023新增要求，请投标人根据大楼实际配置填报。

否决项

不具备行业主管部门认可资质→ 废标

提供虚假资质或业绩材料的 → 废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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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政策背景说明（供供应商参考）

关于“一单一库”管理制度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对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实施“一单一

库”管理的公告》（2026 年第 14 号），自 2026 年 6 月 1 日起，检验

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正式实施“一单一库”管理：

“一单”《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事项清单》，涵盖产品质量检

验、食品检验、农产品质量检验、机动车检验、医疗器械检验、化妆

品检验、司法鉴定、生态环境监测、林业产品检验、林木种子检验、

进出口商品检验等 11 大类法定领域。

“一库”《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项目库》，包含 4.5 万余

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国际标准等检验检测相关标准。

公共场所卫生检测已被明确排除在“一单”范围之外，因此不再

纳入 CMA 资质认定。

特别提示

根据北京市朝阳区政务服务中心发布的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延续

办事指南，延续申请需提交的检测报告系由“第三方卫生检测报告（需

CMA 认证机构）”出具，而市场监管总局 2026 年第 14 号公告则规定

自 2026 年 6 月 1 日起相关招标不应将“一单一库”以外的检验检测能

力取得资质认定作为招标条件，两者目前在政策口径上存在差异。建

议检测机构在投标前主动向招标人所在地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咨询最新

审批要求，充分评估自身资质的合规性。

第六部分：其他说明

1. 招标人应当提供必要的现场配合（包括但不限于引导、设备间

入口、空调正常运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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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检测过程中如发现影响检测结果的异常情况，检测机构应当及

时告知招标人并协商处理。

3. 本技术服务要求作为合同附件，与主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上为本次招标的技术服务规范要求，投标人须完全响应。


